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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的 裁 定 理 由  

 

 審 裁 處 裁 定 會 收 取 龍 克 裘 先 生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修 訂 陳 述 書

及他就有關事項作出的口頭證供，理由如下︰  

 

1 .  審 裁 處 就 此 事 進 行 預 備 訊 問 後 ，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裁 定

會 收 取 龍 克 裘 先 生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修 訂 陳 述 書 及 他 就 該 修 訂 陳

述書所述事項作出的口頭證供。審裁處主席在作出裁定時指出︰  

“Kenny 先生表示，審裁處不應准許龍克裘先生在研訊程序中以專家身分作

供。他最初質疑龍先生的專業知識，但當龍先生被傳召就該項反對所針對

的事宜作供時， Kenny 先生沒有就他的專業知識向他提問。其後， Kenny

先生通知審裁處，不會就龍先生的專業知識提出反對，也不會就其能力提

出反對。 

餘下的是以偏頗為理由提出的反對。 Kenny 先生指出，在審裁處席前的兩

份陳述書中，龍先生不當地充當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代訟人，顯

出他有所偏頗。 

我們駁回該項呈述，並信納龍先生沒有如指稱般顯出偏頗，即不當地充當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“證 監 會 ”)的 代 訟 人 ， 甚 至 可 能 完 全 沒 有 偏

頗。我們裁定他可以專家證人身分作供。我們稍後會列舉更詳盡的理由。 

我們會收取並考慮龍先生二零一零年七月九日的陳述書，但以下段落或句

子須予刪除︰第 17 段首兩句；第 25 至第 32 段；第 33 段，或除首句外的

整段；第 42 段 (首句須予刪除 )。＂ 

2 .  在 提 控 官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十 四 日 送 達 審 裁 處 及 有 關 各 方 的 材 料

中 ， 有 一 份 文 件 稱 為 龍 克 裘 先 生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十 二 日 的 陳 述 書 。 在

主席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 (第 571 章 ) 附表 9 第 3 0 條於二零一零

年 五 月 二 十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中 ， Kenny 先 生 表 示 ， 如 審 裁 處 裁 定 須 收 取

專 家 證 供 ， 則 他 希 望 可 以 盤 問 龍 克 裘 先 生 。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二 十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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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的 陳 述 書 中 ， Kenny 先 生 列 出 反 對 收 取 龍 克 裘 先 生 的 專 家 證 供 的 理

由，包括聲稱他充當代訟人︰  

“ …  為證監會的懷疑、假設或意見進行訟辯，意圖就劉女士知悉有關消

息的狀況說服審裁處，而這點應由審裁處單獨決定，也在所聲稱的龍先生

專業知識範圍以外。 ”。 

3 . 在 審 裁 處 成 立 後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二 十 五 日 進 行 的 首 次 聆 訊 中 ，

主 席 表 示 ， 審 裁 處 建 議 押 後 裁 定 是 否 收 取 龍 克 裘 先 生 的 專 家 證 供 ，

“ …  直 至 我 們 取 得 我 稱 之 為 妥 當 的 專 家 陳 述 書 ＂ 。 審 裁 處 注 意 到 ，

該 份 陳 述 書 的 日 期 為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十 二 日 ， 即 在 當 時 的 提 控 官 獲 委

任 之 前 ， 而 且 陳 述 書 並 未 載 有 可 申 請 把 龍 克 裘 先 生 視 作 專 家 所 需 的 履

歷 表 ， 也 不 包 含 他 相 信 自 己 的 意 見 真 確 的 聲 明 。 因 此 ， 龍 克 裘 先 生 其

後 須 把 另 一 份 日 期 為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陳 述 書 送 交 審 裁 處 及 有 關

各方。  

 

4 .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審 裁 處 就 應 否 收 取 龍 克 裘 先 生 二 零 一

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陳 述 書 及 其 口 頭 證 供 作 為 專 家 證 供 ， 進 行 預 備 訊 問 。

他在預備審問中口頭作供，並接受 K e n n y 先生的盤問。  

 

5 . Kenny 先 生 反 對 收 取 龍 克 裘 先 生 的 陳 述 書 及 口 頭 證 供 ， 其 論 據 要

點 是 龍 先 生 在 兩 次 陳 述 中 均 踰 越 本 身 專 業 知 識 範 疇 ， 越 權 對 事 實 作 出

裁 斷 ， 而 這 應 是 由 審 裁 處 而 非 由 專 家 來 決 定 。 特 別 要 指 出 的 是 ， 他 着

手 研 究 某 人 如 掌 握 一 些 識 別 百 麗 為 該 宗 意 圖 進 行 收 購 的 要 約 人 的 文 件

所 載 的 消 息 ， 如 何 可 以 利 用 該 消 息 從 其 他 提 供 給 他 的 文 件 識 別 出 受 要

約 人 (即 美 麗 寶 )。 龍 先 生 這 樣 做 ， 正 如 呈 述 所 指 ， 是 代 證 監 會 進 行 訟

辯，顯示他有所偏頗，違反了專家應獨立而公正行事的職責。  

 

6 .  龍克裘先生在二零一零年七月九日的陳述書中說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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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管 有 該 實 習 律 師 所 看 到 文 件 的 人 可 以 找 出 目 標 公 司 的 身 分 。  

25. 假設該人管有二月十八日擬稿  …  二月二十日擬稿  …  以及有關電

郵印本 … 而該人意圖找出目標公司的身分，他／她將不難找出／只

需基本知識及簡單的研究和分析工作，便可識別美麗寶是全面收購建

議的目標。 

26. 由於二月十八日擬稿  …  與二月二十日擬稿的內容  …  很相似，特

別是兩者都與一項自願現金收購建議(亦是一宗關連交易)有關，而兩

者 在 每 頁 左 下 角 都 分 別 印 有 編 號 “HOK#629969-v1” 和  

“HOK#629969-v2”，因此兩份文件明顯提述同一宗交易。 

27. 由於有關電郵的標題提及 “百麗 ” 這個名稱，而且這個名稱亦用作附

件的檔案名稱，因此百麗明顯涉及這宗交易。僅餘的工作，便是找出

全面收購建議涉及的另一間公司。 

28. 二月十八日擬稿第 2 頁提及 … 全面收購建議的要約人和受要約人的

控股股東之間有堂兄弟關係。這是非常有用的線索，有助找出另一間

牽涉在內的公司的身分。 

29. 一 個 對 企業 融 資 有基 本 認 識的 人 ， 無論 是 在 業內 工 作 還是 作 為 投 資

者 ， 都 理應 知 道 要找 出 有 關連 繫 ， 最好 是 從 公司 印 發 的正 式 文 件 入

手。由於百麗在二零零七年五月上市，與其上市有關的公開文件 (上

市公司其中一份最詳盡的正式文件 )，內容仍然相當符合現況，而且

在二零零八年二月可以容易找到。公眾應可在香港聯合交易所的網站

及 百 麗 的網 站 瀏 覽這 些 文 件。 事 實 上， 這 些 文件 在 截 至陳 述 書 的 日

期，都載於該兩個網站。 

30. 百麗和美麗寶的控股股東之間的這種關係，已在百麗的全球招股文件

第 94 頁清楚披露 … 日期為二零零七年五月九日，主標題為 “關連

交易 ”，而副標題為 “與公司有關連的人 ”。 

31. 在看過美麗寶的二零零七年周年報告 (截至二零零八年二月可取得的

最 新版本 )後 ，可再證 實這種關 係  …  在 周年報告 第 9 頁的 主標題 

“管理討論與分析 ” 及副標題  “與集團有聯繫的人 ” 下，便提及兩間

公司的控股股東之間的關係。 

32. 最後，百麗和美麗寶的業務相似及相關。這點提供更多證據，證明美

麗寶極有可能是全面收購建議涉及的另一間公司。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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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龍克裘先生二零零九年三月十二日的陳述書 (第 14 至 17 段 )載有

類似但較簡短的分析及結論。  

 

8 . 顯 然 ， 龍 克 裘 先 生 在 陳 述 書 所 論 述 的 事 宜 已 超 出 專 家 的 職 責 ， 而

是 明 確 地 屬 於 必 須 由 審 裁 處 裁 定 的 事 實 。 因 此 ， 審 裁 處 下 令 ， 從 龍 先

生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陳 述 書 中 刪 除 該 等 及 類 似 段 落 。 相 關 的 爭 議

點 是 ， 龍 先 生 把 該 等 受 質 疑 的 觀 點 納 入 他 的 兩 份 陳 述 書 ， 有 沒 有 顯 出

他 代 證 監 會 進 行 訟 辯 ， 因 而 有 所 偏 頗 ， 以 致 他 並 非 獨 立 而 公 正 的 專 家

證人。  

 

9 .  龍 先 生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陳 述 書 內 較 早 前 引 述 的 段 落 提 出

有 關 觀 點 ， 是 因 為 他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十 七 日 收 到 證 監 會 法 規 執 行 部

經理陳灝然先生發出的電郵，當中提出的其中一項要求是：  

“4. 請說明管有該實習律師所看過文件的人如何可以找出目標公司的身

分。 ”。 

10 .  顯 然 ， 該 項 要 求 完 全 不 恰 當 ， 因 為 此 舉 侵 犯 了 由 審 裁 處 作 出 事 實

裁 定 的 職 權 ， 加 上 他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十 二 日 的 陳 述 書 中 已 越 權 作 出

事 實 裁 斷 ， 這 更 令 他 一 錯 再 錯 。 我 們 將 此 事 列 作 錯 誤 ， 原 因 是 一 開 始

的 意 圖 是 把 該 報 告 呈 交 本 審 裁 處 ， 而 非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同 一 解 釋 適 用 於

在 下 述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十 四 日 的 信 件 中 提 出 的 要 求 。 龍 克 裘 先 生 說 ，

在 擬 備 該 陳 述 書 時 ， 他 一 直 處 理 有 關 某 些 消 息 是 否  “明 確 至 構 成 有 關

消 息 ”  的 爭 議 點 。 不 過 ， 在 證 監 會 陳 灝 然 先 生 提 供 予 龍 克 裘 先 生 的 二

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四 日 資 料 摘 要 中 ， 龍 先 生 被 指 往 錯 誤 的 方 向 ， 因 為 所 提

出 的 問 題 是  “該 實 習 律 師 所 掌 握 的 ”  某 些 消 息 是 否 屬 明 確 消 息 。 同

樣 ，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十 四 日 代 表 證 監 會 和 由 龍 克 裘 先 生 簽 訂 的  “聘

用 協 議 ”  書 中 ， 他 的 注 意 力 被 引 導 向  “某 些 人 士 所 掌 握 的 消 息 ”。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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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， 決 定 某 人 是 否 掌 握 消 息 ， 屬 於 必 須 由 審 裁 處 裁 定 的 事 實 。 本 案 專

家須處理的實在的爭議點，是就各份文件所載的消息提出意見。  

 

11.  我 們 信 納 ， 龍 先 生 不 應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的 陳 述 書 中 回 應 陳

灝 然 先 生 向 他 提 出 的 直 接 問 題 ， 即 某 人  “如 何 可 以 找 出 目 標 公 司 的 身

分 ” ， 但 對 於 指 他 這 樣 做 顯 出 他 代 證 監 會 進 行 訟 辯 和 有 所 偏 頗 的 說

法 ， 我 們 毫 不 猶 豫 地 駁 回 。 我 們 信 納 ， 他 具 備 所 需 的 獨 立 及 公 正 特

質，讓他可以專家證人的身分作證。  

 

 

 

 

(簽署 ) 

倫明高法官  

(主席 ) 

 

 

 

(簽署) 

周陳文婉女士 

(成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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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芮菁女士 

(成員) 

 

 

二零一零年七月二十三日。 


